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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作为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

司”或“国发股份”）的法律顾问，现就国发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涉

及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专项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国发股份已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

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致性；本所律师已对国发

股份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3、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国发股份、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

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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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国发股份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变更事项的相关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依法对本

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国发股份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信息披

露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国发股份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国发股份本次权益变动相关情况

经核查，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3日对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朱蓉娟女士持有的国发股份1, 784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3.40%）进

行了司法公开拍卖，朱士强先生在前述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即人

民币128, 515, 936元成交。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5月12日出具

“（2025）桂0103执1307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朱蓉娟持

有的国发股份1, 784万股股票的所有权归买受人朱士强先生所有，该股票的所有

权自该裁定送达买受人朱士强时起转移。根据国发股份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前述司法拍卖涉及的股票已于2026年5

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

本次司法拍卖过户登记完成后，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蓉娟女士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34,014,376股降至16,174,376股，持股比例

由6.49%下降至3.09%，墨江县昌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因持有公司4.23%的股份而

变更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关于国发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认定

根据国发股份书面确认并经核查，本次司法拍卖过户登记完成后，公司变更

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具体如下：

1、截至目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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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2026年5月10日股东

名册、国发股份相关公告并结合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过户相关情况，在除朱蓉娟

女士、朱士强先生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持股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公司前十大股东（合

并一致行动关系后，以下简称“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墨江县昌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2,167,585 4.23
2 朱士强 17,840,000 3.40

3

朱蓉娟 3,160,000 0.60
姚芳媛 12,323,000 2.35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91,376 0.13
小计（注） 16,174,376 3.09

4
广东晖弘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晖

弘尚佳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348,900 1.78

5 傅灯荣 8,034,501 1.53

6
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石弘龙 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6,013,400 1.15

7
珠海金丰创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丰盈胜 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979,710 1.14

8 潘利斌 5,850,850 1.12

9
盛世融邦（广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盛世融邦 9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5,580,000 1.06

10 顾冯兵 5,410,100 1.03

根据除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石弘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外的

国发股份上述股东书面确认，朱蓉娟女士与姚芳媛女士、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上表中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委托或其他相关安排，以及签署与之相关的任何协议、备忘录或其他具有

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的情形。因此，公司目前不存在《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持股比例50%以上的控股股东或者可以实际支配公司30%以上股份表决

权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法》以及国发股份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等规定和公司书面确认，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表决权委托安排，公司股东会决议

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1/2以上通过，股东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经核查，公司目前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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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在5%以上的单一股东，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各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且较为

接近，任何单一股东无法单独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对公司股东会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国发股份相关公告以及出具的书面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通过投资

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投资者的情形。

2、截至目前公司治理结构情况

根据国发股份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董

事会由9名董事（含3名独立董事）构成，其中股东代表董事、独立董事由股东会

选举或者更换，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董事会决策机

制为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

一票，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经核查，公司现任的第十二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独立董事成员均由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并经国发股份2025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第十二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经公司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产生，第十二届董事会董

事任期自2026年5月8日起三年，并且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1/2。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均系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会聘任。

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与股东的

关联关系
职务

1 程芳才 无
董事长、总裁、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2 吴培诚
公司股东，持有

公司 0.74%股份

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3 尹志波 无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4 彭 韬 朱蓉娟配偶 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5 黄万平 无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6 李 勇 无 职工代表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7 董秋红 无
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主任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8 张志红 无
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9 陈 辉 无
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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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除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石弘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外的

公司前十大股东书面确认，以及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书面确认，除董事彭韬

先生系朱蓉娟女士配偶外，不存在股东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同控制公司

的行为或合意，并签署与之相关的任何协议、备忘录或其他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

件之情形。

根据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并结合公司目前董事会构成来看，公司目前的

第一大股东墨江县昌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未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其余股东

中仅吴培诚（个人股东）及彭韬（关联股东）担任董事，无单一股东拥有超过一

名的董事席位，无单一股东能够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

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情形，且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实际控制公司董事会决议的

形成。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制、管理层和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形。

3、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运行及决策情况

根据国发股份书面确认，其股东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严格遵循《公司章程》

及各项议事规则、内控制度规范运作，三者之间权责清晰、分权制衡，形成了科

学有效的决策、执行与监督机制，股东会、董事会独立运作，公司经营决策具备

独立性。

经核查，2025年1月至今，公司原控股股东朱蓉娟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债

务原因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导致其持股比例持续下降，具体变化如下：

2025年1月1日持股比例为11.03%，2026年1月5日持股比例降至6.49%，2026年5

月15日持股比例再次下降至3.09%。在前述期间，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策情况

如下：

（1）公司共召开了13次董事会，除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提名刘天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系因董事候选人存在被交易

所公开谴责纪律处分未满36个月瑕疵事项未获通过以外，其余议案均获得通过。

（2）公司共召开了5次股东会，其中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

于选举胡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以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的《选举莫镕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未获通过，

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对选举董事的议案进行差额选举所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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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股东会审议的其余议案均获通过。在前述股东会中，参会的任一单一大股东的

持股比例未超过出席股东会股东持股总额的半数，亦未出现因某单一大股东投反

对票而导致议案否决的情形。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上市规则》第15.1条以及《公司章程》

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超过百

分之五十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过百分之五十，但其持有的股份

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

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

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超过50%的控股股东；（二）投

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超过半数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

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根据前述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并

结合国发股份前十大股东构成、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股东会运行及决策等以

上情况，本所律师认为，自本次司法拍卖过户登记完成后，公司目前不存在《公

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司法拍卖过户登记完成后，朱蓉娟、彭韬夫

妇丧失公司控制权，国发股份目前不存在《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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